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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FM03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FM03-1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FM03-2号

	[bookmark: _GoBack]案件名称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未制止人员违章作业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9月5日，师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哈密天隆镍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存在以下行为：1.选厂粗碎车间原料仓格栅上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带。2.+430m中段放矿机振动器支架处未设置防护且无转动部位警示标志。 

	处罚依据
	上述第1项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的规定，上述第2项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第一款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现从业人员违章作业不加制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触犯不同的法律规定，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的规定，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5裁量阶次A：“有 1 人次从业人员违章作业不加制止的，给予警告，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该单位的第1项违法行为属于A阶次。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37裁量阶次A：“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涉及 3 处以下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该单位的第2项违法行为属于A阶次。

	处罚结果
	对哈密天隆镍业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哈密天隆镍业有限责任公司选矿车间主任王志海作出处人民币1000元（大写：壹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哈密天隆镍业有限责任公司、王志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2007291420113  

	法人/负责人姓名
	朱广军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9月29日



